
川自然资规〔2022〕3 号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进一步明确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各市（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2021 年 11 月,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的通

知》（自然资规〔2021〕2 号,以下简称《通知》）,对临时用

地审批、管理等提出规范要求，各地要严格贯彻落实。为将

《通知》精神落到实处，切实加强耕地保护，促进节约集约

用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地质

灾害防治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现将我省临时用地管理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

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审批。临时用地审批权不得下

放或委托相关部门行使。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临

时用地，由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不涉及的由县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审批。需要临时使用林地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有关规定进行临时用地审批。

临时用地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工程建设的，申请人应按

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有关规定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报告，并落实防治措施。

二、进一步落实临时用地恢复责任。县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负责审查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并在土地复垦义务人

完成复垦工作后，会同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开展复垦验收。

审批临时用地的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通知申请人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办理土地复垦费用

预存手续。

三、进一步强化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市、县级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耕地用途管制，临时用地应尽量不占或

少占耕地，原则上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确需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在前期选址阶段，实地核

实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的空间位置、地类、面积、质量状况、

利用现状等，组织编制临时用地踏勘报告，并对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严格论证，报市级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审查。

四、进一步严格临时用地监管。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应按照相关规定对临时用地选址、审批、备案、使用、

复垦进行严格审核把关、依法监督检查，严禁违规认定临时



用地,严禁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区域审批临时用地，严禁擅

自扩大临时用地审批范围和延长使用期限，严禁以临时用地

名义规避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特别是建设占用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要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切实保障临时用地依法管理、

有序使用、及时恢复。

按照“谁审批、谁备案”的原则，审批临时用地的市、县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按照《通知》有关规定完成临时用

地信息系统备案工作。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将临时用

地占地范围以及批准文号以单独图层的方式统一纳入年度

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库,并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监测。

五、进一步加强临时用地监督检查。自然资源厅建立定

期抽查和定期通报制度，组织厅机关相关处（室、局）和直

属单位对全省临时用地审批、备案、使用、复垦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加强临时用地信息化管理，对不符合用地要求和未

按要求完成复垦任务的，予以公开通报，责令限期改正，并

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违法违规问题严肃处理。

本文件自 2022 年 3 月 18 日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2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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